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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9 日，春节后上班
第一天，太原铁路检察分院
忽然有些不习惯，太原铁路
局的一切文件都不再向太原
铁路检察院下发。

山西的铁路检察机关自
1月 12日起，全面移交地方，
其人、财、物全部从铁路系统
剥离，改由地方财政承担，由
此开启全国铁路检、法回归
国家司法体系的大幕。

铁路系统内的检察院、
法院被诟病多年。由司法不
独立造成的司法不公，一直
是质疑焦点。

复杂的改制方案酝酿良
久。2009 年，铁路系统内的
检、法两院冻结人事调动。
直至去年年底，最高检下发

“意见”，要求加快推进改制。
随后今年 1 月，太原铁

路局在全国 17 个铁路局中，
第一个将其下属的检察院剥
离给地方。

对 此 ，检 察 长 张 双 喜
既高兴，又“茫然”。高兴
的是，今后能有一个独立
的 司 法 环 境 ；“ 茫 然 ”的
是 ，脱 离 铁 路 系 统 后 ，今
后与铁路部门间的工作如
何衔接。

改制明星，何在山西

学者认为，率先改
制和省检察院检察长王
建明力推有关；太原铁
检称，只因基层院都在
同省

正月初七上午 9 点，太
原的节日气氛还很浓，街上
人不多，各处响着爆竹声，不
少单位的门还上着锁。

太原铁检分院在太原西
站，那里“偏僻，少有人去”，出
租车司机需要查地图才能找
到。与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
院共用的办公楼，是2006年太
原铁路局太原西站腾退的。

半个多月前，这里发生
了司法史上的大事件。

1月 12日，山西省政府、
省检察院和太原铁路局签订
移交协议，太原铁路检察机
关被移交地方管辖。

此后，这个不起眼的小
楼，成为业内的“明星”。索
要协议文本的，咨询移交事
项的，铁检分院的电话在那
些天不停地响。

陈蒲，太原铁检分院政
治部副主任，参加了当时的
移交仪式。“签字仪式的规格
很高，最高检来了一位副检
察长，省里来了三个省委常
委，铁道部部长也发来贺电，
各方都很重视。”

据了解，协议具体条款
的拟定，铁道部和高检都参
与了，一些重要条款是铁道部
和最高检商定的。这个协议
可以在全国通用，对其他铁检
分院的移交，有参考价值。

太原铁检分院下设太原、
大同、临汾 3 个基层检察院，
共有干部173名，现已完全从
太原铁路局剥离，不再是铁路
职工，今后将列入国家公务员

序列，由省财政负担其工资。
有学者认为，山西成为

改制明星和山西省检察院检
察长王建明有关。王同时还
是山西省政法委书记，来山
西履新之前，王建明是最高
检反贪总局局长。他拥有更
多政治资源，来推动改制。

记者从太原铁检分院求
证这一问题，分院告知，由于
分院和基层院都在山西省境
内，不存在跨省对接，这是太
原铁路检察分院能在全国率
先移交的很重要原因。

司法不公，常被诟病

有 铁 检 工 作 人 员
称，铁路拥有司法系统
的弊端是“保护主义”，
会变相阻碍铁检调查

太原铁检分院的一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他早就盼着
改制，因为原体制弊端太多。

他认为，最大弊端是“保
护主义”，铁路司法系统归铁
路局管辖时，判案能轻则轻。
有的案子被地方管辖了，铁
路方面会要求把案子要回
来，自己处理。还有一些铁
路方面与其他单位的民事纠
纷，判案也会倾向铁路方面。

法律工作者郝劲松，曾
跟铁路部门几次对簿公堂，
他的感受是，“维权太难”。

2004 年，郝劲松在列车
上购物，对方不提供发票，他
向北京铁路运输法院起诉北

京铁路局。
最终，法院以郝劲松无法

证明自己曾索要发票而败诉。
在当时，铁路系统并没

有发票，2005 年，国家税务
总局、铁道部决定，在铁道部
所属铁路客运餐车上统一使
用由税务机关监制的铁路客
运餐车定额发票。

2009 年 4 月，贵阳铁路
运输法院对乘客曹大和被列
车长捆绑致死一案作出一审
判决，以“过失致人死亡罪”
判处列车长黄建成有期徒刑
2年，缓刑 2年。外界质疑铁
路法院量刑太轻。

郝劲松告诉记者，一次
他跟铁路检察院退休干部聊
天，得知他们办案经常会受
到铁路局干扰，“他们要调查
正科级以上干部必须跟铁路
局打招呼、汇报。一汇报，对
方就让这个人休假、出差了，
变相阻碍了调查。”

一位曾在铁路司法部门
工作的人证实有这种现象存
在，他说，铁路司法系统的人、
财、物都是由铁路系统提供，
组织上也是由铁道部门直接
领导，“铁路的人，用着铁路的
房子，拿着铁路的钱，能不给
人家办事？”

自 2005 年起，每年的全
国两会上，几乎都有来自各省
高级人民法院或省检察院的
代表联名建议，取消铁路运
输等专门法院，将其纳入国
家司法体系，实现法院检察
院与部门、企业彻底脱钩。

25年前变革夭折

当时要撤销各铁路
局的法院和检察院，相
关省的检察院、法院均
表示反对，改革搁置

陈振东年近古稀，这位
最高检铁路运输检察厅的原
厅长，在位期间，一直尝试推
动铁路司法体系改革，他深
知铁路司法不独立的弊端。

据他介绍，中国的铁路
司法系统起源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是学习当时苏联的
体制建立的。

1953 年，天津铁路沿线
专门法院和天津铁路沿线专
门检察署成立。这是全国铁
路系统中设立的第一个铁路
专门法院和铁路专门检察署。

随后，按照铁路局的布
局，全国设立三级铁路运输
法院、检察院，1957 年“反
右”时撤销，运输案件交由地
方法院、检察院办理。

1979 年，全国人大制定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人民法
院组织法时，提出设立专门
检察院、法院。

铁路系统又恢复设立了
此前的3级司法系统。

首先是铁道部，下设铁
路运输高级法院和全国铁路
运输检察院；其次在各铁路局
内，设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
铁路运输检察分院；最后在县
级单位，设有基层院，即铁路
运输法院和铁路检察院。

1983 年，情况再次发生
变化。

法院、检察院组织法修
改时，考虑到铁路系统要改
制为企业，删除了铁路运输
法院（检察院）作为专门法院
（检察院）的规定。并要求，
铁路运输检察院作为地方检
察院的派出检察院管理。

1987 年，由铁道部管理
的两个司法单位“铁路运输
高级法院”、“全国铁路运输

检察院”被撤销。
与之相应地，最高法院

设立交通运输审判庭，对铁
路系统的法院进行业务指
导；最高检设立铁路运输检
察厅，对铁路系统的检察院
进行业务指导。

而当要撤销各个铁路局
的法院和检察院并划归地方
时，各相关省的检察院、法院
均表示反对。

一位铁路法院人士告诉
记者，因为铁路线路太长，流
动性大，有特殊性，如果地方
检、法各管一段，会造成大动
脉梗塞。

于是，铁路系统依旧保
留着司法系统，并形成了今
天的局面，业务上由地方检
察院、法院指导，人财物属铁
路系统管理。

刑事诉讼法专家陈光中
说，这样的局面使得铁路司
法人员仍然是铁路职工，严
重脱离司法管理的现代化要
求，“所以改革势在必行”。

改制后收入减半？

据了解，一位副科
级铁路法官月收入达
6000 元；而同级别的地
方法院法官每月工资不
到3000元

王国勤也知道改革势在
必行，但对于改制，他最大的
担心就是收入可能会减少。

王国勤是太原铁路局的
一名基层检察员，在临汾铁
路运输检察院工作，2007年，
从法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
后，进入铁路检察院。

他回忆说，当时参加了
省里的公务员考试，但迟迟
没有结果。后来看到铁路系
统招聘，信息中并没有提及法
院和检察院，还是从一位老师
那里得到确切消息，招聘中包
括铁路检察院和法院。

其实在王国勤进入铁检
之前，相关的改革意见已经

明确。
2001 年中办下发《地方

各级人民检察院机构改革意
见》，明确了铁路检察机关纳
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的总原
则，标志着新一轮铁路检法
改革开始。

直至 2009 年，即王国勤
工作的两年后，铁路公检法的
改制才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那年 7 月，中央编办下
发一个通知，《关于铁路公检
法管理体制改革和核定政法
机关编制的通知》，提出了铁
路公检法干部从“企业职工”
到“公务员”的身份转换，以
及相应的过渡方式。

“通知中规定，所有干
部，包括到这一天退休的，都
必须一并移交过来。”太原铁
检分院主管人事的负责人告
诉记者，“连社保都要移交”。

文件下发后，全国铁路
检法两院的人事就被冻结，
不许进人。

根据山西省省委的统一
安排，太原铁路检法两院干
部的过渡方式有两种：具有
检察员、审判员等法律身份
的，通过审查档案，看三年来
的表现，采取一次性考核过
渡；不具有法律身份的，要通
过考试。

2011 年 11 月 ，所 有 考
核、考试完成，下一步将填写
公务员登记表，转为公务员
身份。

不属于干部身份的工勤
人员，按照移交协议的规定，也
要一并移交，纳入事业编制。

据记者了解，改制后，收
入可能会下降。据初步测
算，降低幅度可能将近一半。

在太原，一位副科级的
铁路法官目前每月收入可以
达到 6000 元左右，而同级别
的地方法院法官每月工资还
不到3000元。

记者了解到，收入的差
距体现在铁路系统有效益奖
金，而且这个奖金跟办案数
量不挂钩。

移交协议签署当天，王
国勤正在出差，他通过当晚
的电视新闻，看到移交消息。

很快，院里开会通报移
交情况，称“这是改革的必
然，改革总要有代价，希望大
家完成这个任务，继续做好
本职工作”。

这也让王国勤觉得踏
实，“以后有公务员身份，更
名正言顺了。”

王国勤和同事一起外出
办案，经常有人问他们“到底
是什么身份”。“确实不好回
答，很尴尬。”如果告诉对方是

“铁路企业职工”，对方马上会
问：企业职工怎么可以查案？

王国勤以后不用再面对
这样的问题。

太原铁路法院未
同步移交

太原铁路运输中级
法院表示，个别细节问
题还在核对，移交不同
步不影响办案

1 月 20 日，在太原铁路
检察机关改制后，西安铁路
局也举行了移交仪式。不同
的是，西安铁路法院、检察院
进行了同步移交。

为什么太原铁路法院没
有同步移交？

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铁路法
院的改革和检察院是基本同
步，去年 11 月，人员身份转
换已基本完成。只是个别细
节问题，还需要核对。

知情人分析，法院没有
同步移交，可能与铁路法院
还没有统一明确的法庭建设
标准有关。

据介绍，根据铁道部与
两高有关协议，省会城市的

“两房”、“法庭”建设有统一
的标准。

但是对于不在省会城市
的基层院，法院与铁道部之间
并没有协议式的统一意见。

西安铁路法院能成功移
交，是因为他们自己解决了
这个问题。

西安铁路局内的司法系
统相对简单，在西安铁路运输
中级法院下，只有两个基层法
院，分别在西安市和安康县。

西安铁路法院位于省会
城市，法庭建设有明确标准；
安康铁路法院目前的法庭已
经符合标准，不需要重新选址
建设，也不存在这方面争议。

分析人士表示，在没有
统一的标准之前，铁路法院
的移交可能会采取“成熟一
个签一个”的模式。

然而铁道部已经给这次
一次性移交划定了时间底
线。铁道部公开表态并向各
铁路局发电报：铁路检法两
院的工资支持到6月底。

记者了解到，最高法将
要下发文件，解决上述问题。

太原铁路两院都向记者
表示，因为移交只针对人、
财、物，不涉及具体业务，所
有的案件办理都在正常进
行，移交不同步不影响案件
办理。

铁路局会议如何参加

太原铁路局的一切
文件不再向太原铁路检
察院下发；太原铁检分院
党组要求，尽快建立工作
联系机制

改制后，太原铁检分院
检察长张双喜，要操心的事
有很多，其中一件就是要重
新选址。因为目前的办公条
件不符合检察机关“两房”建
设的标准。

“两房”是指“办案用房”
和“专业技术用房”。

2002 年，最高检和当时
的建设部、国家计委颁布了检
察机关“两房”建设标准。但
这个标准对专门检察院没有
强制要求。

了解法检移交过程的人

士告诉记者，最高检和铁道部
联合下发的通知中，尤其明确
了移交之后的铁路检察院的

“两房”标准，为全国铁路检察
院的移交铺平了道路。

据了解，目前铁路方面
拨付的“两房”建设等经费即
将到位，但太原铁检分院的

“两房”选址还没最终确定。
所以，张双喜目前还在

老办公楼内上班，他还能在
太原铁路局的办公内网上浏
览信息。

1 月 29 日，张双喜在内
网看到一则信息，让他产生
一丝担忧。

铁路局在内网上发布一
则通知，要求各单位参加电
视电话会议，总结春运情况，
通知并未要求铁路检察院参
加该会。

张双喜思索良久，铁路
检察院已经移交，这个会，参
不参加？而了解安全生产和
运输情况，是专门检察院应
有的责任。最后张双喜决定
参加该会。

太原铁检分院的政治部
副主任陈蒲说，这件事虽然看
似不大，却反映了铁路检察院
移交地方之后遇到的新问题
——移交到地方了，但是职能
不变，跟铁路局的关系该怎么
处理？工作怎么衔接？

“如果跟铁路局没有联
系，那铁路检察院的专门性
就很难体现。”陈蒲说。

记者了解到，原来由铁
路局牵头的预防职务犯罪领
导小组以后怎么组织？和铁
路纪委、监察部门关系怎么
处理？铁路局的会议哪些该
检察院参加……这些都没有
定性，是需明确的问题。

目前，太原铁检分院党
组已经要求，尽快建立改革
后与铁路局及其管辖单位的
工作联系机制。

但是有一点太原铁检的
检察官们都很明确，今后办
案将不再由铁路局党委审
批，也就不再“畏手畏脚”。

铁路两院“回归司法”：
太原打响第一枪
●太原铁路检察院、铁路法院首个从铁路系统剥离，移交地方

●铁路司法不公正被诟病良久，25年前谋求变革，但半途夭折

●改制后收入待遇问题，如何和铁路局工作衔接，成为焦点话题铁
路司法改制，让公众
望穿秋水，1月12日，
终有重大突破。山西

省政府、山西省检察院与太原
铁路局，三方签订协议，太原
铁路检察机关全面移交地方，
这是全国第一个铁路检察机
关正式从铁路系统中剥离。

这段改制用时良久。其
间，人们呼吁改革之声日益增
高。涉及铁路方面的诉讼，为
什么由铁路司法部门处理，就
多以铁路方面胜诉收场？为
什么一个企业可以“自己当自
己的法官”？为什么铁检要查
铁路职工还需铁路局首肯？

除了专家、学者的质疑
声，一些法律人士，更是亲身

“试”法，促其改变。
然而无论是公民的声音

还是行为，打在“铁路司法”身
上都如泥牛入海。改革从
1987年撤销铁道部的“铁路运
输高级法院”和“全国铁路运
输检察院”后，便进入停滞。

各种利益的纠葛，多种方
案的争论，让变革陷入无边泥
沼，愈行愈艰。

但是变革车轮一旦启动，
就难以停下。随着中国加入
WTO，关于司法体系公正、独立
的要求形成合力，推动“铁路
司法”改制继续前行。

距迈出改革第一步的25
年后，太原铁路两院破冰式的回
归司法。借此之际，本报记者分
赴山西、河北等地，制作专题“铁
路司法大变革”，剖析铁路司法
变革之艰，以及现有变革还存有
哪些问题，并邀请专家学者对
热点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铁路司法大变革

之 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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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司法

变革历程

1987年
由铁道部管理的两个司

法 单 位“ 铁 路 运 输 高 级 法
院”、“全国铁路运输检察院”
被撤销。

上世纪80年代
要撤销各个铁路局的法

院和检察院并划归地方时，各
相关省的检察院、法院均表示
反对，改革停滞。

2001年
中国加入WTO，WTO要

求成员的司法制度必须公正、
公开和低费高效，中国在过渡
期内，每年要接受审查。

2005年
全国“两会”，32位代表签

名提交议案，建议取消铁路运
输等专门法院。前一年也有

“两会”代表提出相关建议。

2009年7月
中央编办发布《关于铁路

公检法管理体制改革和核定
政法机关编制的通知》，随后
冻结编制，为改制做准备。

2012年1月
太原铁路检察机关全面

移交地方，这是全国第一个铁
路检察机关正式从铁路系统
中剥离。

2010年12月
《关于铁路法院、检察院

管理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
见》下发后，全国的铁路司法
机关都动了起来。

新京报制图/许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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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后，太原铁路局的文件不再向太原铁路检察院下发，今后和路局工作如何衔接成为问题。 太原铁路检察分院内。铁路司法不独立常被诟病，有保护铁路企业之嫌。

2003年底
铁道部指定济南、兰州、上

海三地的铁路局为改革的试
点，尝试将铁路公、检、法等单
位剥离，交由地方政府管理。

1983年
法院、检察院组织法修改，

考虑铁路系统要改制为企业，
删除铁路运输法院（检察院）作
为专门法院（检察院）的规定。

系体


